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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判斷

IAS 24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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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定義

關係人係指與編製財務報表之個體(報導個體)有關係之個人
或個體。[IAS24.9]

4
9/2014IAS 24 關係人

(a) 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有下述情況之一時，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
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對該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ii) 對該報導個體具重大影響

(iii) 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
理階層之成員。

(a) 子女、配偶／同居人；
(b) 配偶／同居人之子女；
(c) 該個人或其配偶／同居人之扶養親屬

包括董事（不論
是否執行業務）

控制/聯合控制/重大影響

甲

A

母

A

甲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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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定義

5
9/2014IAS 24 關係人

(b)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 該個體與報導個體為同一集團之
成員(母公司、子公司及兄弟公司)

(ii) 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聯企業或
合資(或為集團中某成員之關聯企業或合
資，而另一個體亦為該集團之成員)

(iii) 兩個體均為相同第三方之合資

(iv) 一個體為第三方之合資且另一
個體為該第三方之關聯企業

A

控制

DCB

重大影響/合資
控制

A

合資

DCB

重大影響
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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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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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續)：

(v)該個體係為報導個體或與報導個體有關係之個體之員工福利所設之退
職後福利計畫。若該報導個體本身即為前述計畫，則主辦雇主亦與該報導
個體有關係。

(vi) 該個體受(a)所列舉之個人控制
或聯合控制。

(vii) 於(a)(i)所列舉之個人對該個體
具重大影響或為該個體（或該個體之
母公司）主要管理階層之成員。

甲

A B

控制/聯合控制

控制/聯合控制/重大

影響/主要管理階層

甲

A B

重大影響/主要管理階層控制/聯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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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定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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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24.11]
下列情形非屬關係人：

(a)同一董事或其他主要管理階層成員，或一
個體之主要管理階層對另一個體具重大影響。

(b) 合資控制者雙方。

(c) (i) 資金提供者，
(ii) 商會，
(iii) 公用事業，及
(iv) 未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報導個

體之政府部門及機構。

(d) 與個體有大量商業交易
之客戶、供應商、特許經
營加盟店、批發商或一般
代理商。

甲

A B C

董事/主要管理階層

董事/主要管理階層

重大影響

BA

C

合資合資

注意!!
應額外判斷是否有其他
指標導致成為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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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定義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8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能證明不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者外，
應視為實質關係人，須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規定，於財務報告
附註揭露有關資訊：

一、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稱之關係企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二、與發行人受同一總管理處管轄之公司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
理人。

三、總管理處經理以上之人員。

四、發行人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

IAS 24 關係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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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判斷釋例

IAS 24 關係人

9
9/2014

情況1 情況2

甲 v.s A /B / C? 甲 v.s B / C?

A v.s B / C? A v.s B ?

B v.s C? A v.s C ?

甲

Ａ B

70% 30%

C

40%





甲

CBＡ

100%

100%

主要管理階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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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判斷釋例

IAS 24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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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3 情況4

A v.s C? A v.s F?

A v.s D? B v.s F ?

C v.s D? D v.s F ?






DCB

100%

100% 30%






C

B70% 30%

D

40%

A Ａ

FE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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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判斷釋例

IAS 24 關係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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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5 情況6 情況7

A /B/C v.s D? A v.s B? A v.s B?

A v.s B v.s C?



C

B

D

B

30% 40%

C

30%

A Ａ

75% 25%

A合併角度：
需判斷B對A集團是
否有重大影響力



甲

Ａ B

董事 董事

額外指標－甲對 A有控
制力：
A和 B互為關係人





PwC Taiwan 資誠

關係人判斷 – IFRS問答集

IAS 24 關係人
12

9/2014

Q：企業應IAS 24.9之規定判斷其他個體是否為關係人時，是否應
將以他人名義(不論為法人或自然人)持有之股份納入考量?

Q：兩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雙方是否為關
係人?

Ans：Yes。於判斷每一可能之關係人關係時，應注意該關係之實質，
而非僅注意其法律形式。

Ans：Yes。此係屬公司法§369-1所稱之關係企業，除能證明不具控制
或重大影響者外，應視為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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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判斷
–兩公司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公司法§369-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1.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2.公司與他公司之以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
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IAS 24 關係人
13

9/2014

依『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
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問答集』：
「有半數以上相同者」應以較高席次之半數為計算基準。
又倘董事係以法人代表人身分當選者，係以代表人之個
人身分為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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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判斷
–兩公司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續）

Q：甲公司有董事10人，乙公司有董事6人，則甲、乙二公司至少應有多
少董事相同，方構成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Q：丙公司有董事9人，丁公司有董事3人，則丙、丁二公司至少應有多
少董事相同，方構成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IAS 24 關係人
14

9/2014

5人。甲公司之董事席次十人較乙公司為高，故以十席
之半數五席為認定標準，即至少應有五位董事相同

丙公司董事席次為九人較高，其半數以上相同為五席，
又丙、丁公司間無法達成五位董事相同，故並無董事
半數以上相同而構成推定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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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IAS 24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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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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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關係人交易應依下列每一類別分別揭露：

(a) 母公司；

(b) 對該個體具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個體；

(c) 子公司；

(d) 關聯企業；

(e) 該個體為合資控制者之合資；

(f) 該個體或其母公司之主要管理階層；及

(g) 其他關係人。[IAS24.19]

IAS 24 關係人
16

9/2014

A

C

B

聯合控制/重大影響

關係人類別：

A是對B具聯合
控制/重大影響
之個體(b)

C是B的合資(e)/
關聯企業(d)

兄弟公司亦可為單獨的揭
露類別!

聯合控制/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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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關係人交易應至少揭露：

(a) 交易金額；

(b) 未結清餘額（包括承諾），及：

(i) 其條款及條件，包括是否有擔保及供清償之對價之性質；及

(ii) 收受或提供任何保證之詳細資訊；

(c) 與未結清餘額有關之呆帳準備；及

(d) 當期對應收關係人款之壞帳或呆帳所認列之費用。[IAS24.18]

IAS 24 關係人
17

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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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關係人交易之釋例：

(a) 商品（已完成或尚未完成）之購買或銷售；

(b) 不動產及其他資產之購買或銷售；

(c) 勞務之提供或收受；

(d) 租賃；

(e) 研究發展之移轉；

(f) 授權協議下之移轉；

(g) 籌資協議下之移轉（包括放款及現金或實物之權益投入）；

(h) 保證或擔保之提供；

(i) 若於未來發生或不發生某特定事項時，須履行某些事項之承諾，包括
待履行合約（已認列或尚未認列）；及

(j) 代該個體或由該個體代關係人為負債之清償。[IAS24.21]
IAS 24 關係人

18
9/2014

例如：參與關聯企業現金
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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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個體應揭露主要管理階層下列每一類別薪酬之總額：

(a) 短期員工福利；

(b) 退職後福利；

(c) 其他長期員工福利；

(d) 離職福利；及

(e) 股份基礎給付。[IAS24.17]

薪酬應注意包括以下情況(當子公司為報導個體時)：

母公司提供員工認股權予子公司主要管理階層時，子公司帳上依IFRS2所認列之
費用

IAS 24 關係人
19

9/2014

類別定義可參考IAS 19
員工福利及IFRS 2股份

基礎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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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2年度對上櫃公司財務報告實質審閱常見
缺失：

IAS 24 關係人
20

9/2014

缺失事項 應改進之依據及方式

關係人

交易

1. 未正確揭露與關係人交易之金額。

2. 關係人交易之進貨比重誤以銷貨成本為
基礎，而非以進貨總金額計算。

3. 向關係人取得有價證券達「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4條規定
標準，但僅經董事會通過，而未將相關資
料先提請監察人承認。

1. 應依「國際會計準
則第24號－關係人揭
露」有關規定辦理。

2. 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第14條有關
規定辦理。

應依IAS19定義之員工福利類別(短期/退職後
/離職後/其他長期)揭露，而非編制準則用人
費用類別(薪資/勞健保/退休金/其他)揭露



PwC Taiwan 資誠

關係人交易揭露
前期為關係人，本期非為關係人

背景：
A公司於20X1/1/1取得B公司30%股權(具重大影響力)，惟後於20X2/1/1處
分B公司20%股權，致喪失重大影響力
A公司與B公司間之交易情況如下：
20X1年度，A對B之銷貨金額總計$1,000，20X1/12/31應收帳款餘額$300
20X2年度，A對B之銷貨金額總計$600，20X2/12/31應收帳款餘額$700

A公司財報揭露：

IAS 24 關係人
21

9/2014

(一)商品銷售

20X2年度 20X1年度

關聯企業 $ - $ 1,000

(二)應收款項

20X2/12/31 20X1/12/31

關聯企業 $ -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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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前期非為關係人，本期為關係人

背景：
A公司於20X1/1/1取得B公司10%股權，後於20X2/1/1另取得B公司20%股
權，致取得重大影響力
A公司與B公司間之交易情況如下：
20X1年度，A對B之銷貨金額總計$1,000，20X1/12/31應收帳款餘額$300
20X2年度，A對B之銷貨金額總計$600，20X2/12/31應收帳款餘額$700

A公司財報揭露：

IAS 24 關係人
22

9/2014

(一)商品銷售

20X2年度 20X1年度

關聯企業 $ 600 $ -

(二)應收款項

20X2/12/31 20X1/12/31

關聯企業 $ 7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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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揭露
期中取得/處分子公司

背景：
A公司於20X2/2/1取得B公司70%股權，後於20X2/11/30出售所有對B公司
之持股。
A公司與B公司間之交易情況如下：
20X2年度，A向B進貨總計$1,500，其中2/1~11/30之進貨金額為$600
20X2/12/31，A對B之應付帳款餘額為$700

A公司個體財報揭露： A公司合併財報揭露：

IAS 24 關係人
23

9/2014

(一)進貨

20X2年度 20X1年度

子公司 $ 600 $ -

(二)應付款項

20X2/12/31 20X1/12/31

子公司 $ - $ -

因20X2/2/1-11/30之
交易於合併報表會進行
沖銷，故無關係人交易
之揭露

並建議揭露期中關係人
關係變動之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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